
温 馨 提 示 

 
各相关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通过，自 2014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该法对使用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并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 

     特提醒各单位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纠正“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未依法履

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等违法行为，以免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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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使用环节规定条文摘录 

第三十二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第三十三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

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

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四十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二、部分法律责任（处罚标准、依据）条文摘录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的；  

 …… 

（四）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的； 

 ……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

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

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 

（二）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继续使用的； 

（三）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

的其他报废条件，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的。 


